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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評 審 報 告 乃 由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歷 評 審 局 （ 評 審 局 ） 根 據 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歷

評 審 條 例 》(第 592 章 ）賦 予 其「 評 審 當 局 」的 職 權 而 發 出。本 報 告 述 明 其 評 定 、

評 定 的 有 效 期 以 及 規 限 評 定 之 效 力 的 條 件 或 限 制 。  
 

1. 簡 介  
 
1.1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[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]（ ERB） 是 獨 立 法 定 組 織 ， 根 據

《 僱 員 再 培 訓 條 例 》於 1992 年 成 立 。 ERB 提 供 的 課 程 是 以 市 場 為 導 向 ， 就

業 為 本 ， 靈 活 配 合 市 場 變 化 。 ERB 透 過 統 籌 、 撥 款 和 監 察 ， 委 任 培 訓 機 構

提 供 培 訓 課 程 及 服 務 ， 培 訓 中 心 分 佈 港 九 新 界 各 區 ， 地 區 網 絡 廣 闊 。 現 時

ERB 提 供 逾 800 項 具 市 場 需 求 及 事 業 前 景 的 培 訓 課 程，範 疇 涵 蓋 近 30 個 行

業 。  
 
1.2 受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[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] (ERB) (以 下 簡 稱 為 “再 培 訓

局 ”) 所 託 ， 評 審 局 乃 根 據 訂 立 的 服 務 協 議 書 內 列 明 之 職 權 範 圍 以 及 相 關 之

評 審 指 引 ， 為 其 下 列 課 程 進 行 課 程 覆 審 ， 以 評 定 課 程 能 否 達 致 其 目 標 和 達

到 資 歷 架 構 之 標 準 ﹕  
(1) 《 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》 ;  
(2) 《 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》 ;  
(3) 《 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》 。  

 
1.3 評 審 小 組 已 於 2014 年 2 月 26 日 進 行 會 面 。  
 
2. 評 審 局 之 評 定  
 

評 審 局 在 充 分 考 慮 評 審 小 組 之 建 議 後 ， 作 出 以 下 評 定 ：  
 
2.1 課 程 覆 審  
 

  批 准  
 

營辦者名稱 1. The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(ERB) 

香港職工會聯盟 (再培訓) 

2.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(ERB) 

   香港工會聯合會 (再培訓) 

資歷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

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

課程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
Technique in Plumbing and 
Sanitary Wares I 
(Part-time)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 基 礎 證 書
(兼 讀 制 ) 

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
Technique in Plumbing 
and Sanitary Wares II 
(Part-time)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 基 礎 證
書 (兼 讀 制 ) 

資歷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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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hnique in Plumbing and 
Sanitary Wares I 
(Part-time) 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 基 礎 證 書
(兼 讀 制 ) 

Technique in Plumbing 
and Sanitary Wares II 
(Part-time)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 基 礎 證
書 (兼 讀 制 ) 

主要學習/培訓範疇 建 築  ,  建 造 及 城 市 規 劃  

其他學習/培訓範疇 不 適 用  

資歷架構級別 第 1 級  第 2 級  

資歷架構資歷學分 5  

修讀模式及修讀期 兼 讀 制  

共 45 學 時 （ 面 授 時 數 30
小 時 ）  

兼 讀 制  

共 47 學 時 （ 面 授 時 數 30
小 時 ）  

有效期 3 年  

由 2014 年 5 月 5 日 至 2017 年 5 月 4 日  

新學員人數上限 每 班 收 生 人 數 上 限 為 15 人  

「能力為本」課程   是       否  

備註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。 

授課地址 1. The Hong Kong 
Confederation of Trade 
Unions (ERB)  

香港職工會聯盟 (再培訓) 

 

a) 新 界 元 朗 泰 祥 街 2-8 號
大 鴻 輝 ( 元 朗 ) 商 業 大 廈
5 樓  

b) 九 龍 旺 角 塘 尾 道 60-62
號 褔 康 工 業 大 廈 8 樓 1
室  

c) 新 界 馬 鞍 山 新 港 城 3 期
地 下 54 及 69 號 舖  

d) 新 界 天 水 圍 天 瑞 邨 瑞 龍
樓 地 下 B 及 C 翼  

e) 新 界 大 埔 太 和 邨 翠 和 樓
地 下  

f)  新 界 元 朗 大 馬 路
162-168 號 聯 昇 樓 四 樓  

g) 新 界 元 朗 壽 富 街 55 號
元 朗 中 心 1 樓  

 

1. The Hong Kong 
Confederation of Trade 
Union (ERB) 

香 港 職 工 會 聯 盟 ( 再 培
訓) 

 

a) 新 界 元 朗 泰 祥 街 2-8
號 大 鴻 輝 (元 朗 )商 業
大 廈 5 樓  

b) 九 龍 旺 角 塘 尾 道 60-62
號 褔 康 工 業 大 廈 8 樓 1
室  

c) 新 界 馬 鞍 山 新 港 城 3
期 地 下 54 及 69 號 舖  

d) 新 界 大 埔 太 和 邨 翠 和
樓 地 下  

e) 新 界 元 朗 大 馬 路
162-168 號 聯 昇 樓 四 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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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
of Trade Unions (ERB) 

香港工會聯合會(再培訓) 

a) 九 龍 旺 角 塘 尾 道 66-68
號 福 強 工 業 大 廈 B 座
2/F 3 室  

2.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
of Trade Unions (ERB) 

香港工會聯合會(再培訓) 

a) 九 龍 旺 角 塘 尾 道
66-68 號 福 強 工 業 大
廈 B 座 2/F 3 室  

 

營辦者名稱 1. HKCT Group Limited (ERB) 

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(再培訓) 

2.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Unions 
(ERB) 

港九勞工社團聯會 (再培訓) 

 

資歷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

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

課程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AutoCAD in Renovation 
Drawings (Part-time) 
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資歷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AutoCAD in Renovation 
Drawings (Part-time) 
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主要學習/培訓範疇 建 築  ,  建 造 及 城 市 規 劃  

其他學習/培訓範疇 不 適 用  

資歷架構級別 第 2 級  

資歷架構資歷學分 5  

修讀模式及修讀期 兼 讀 制  

共 46 學 時 （ 面 授 時 數 30 小 時 ）  

有效期 4 年  

由 2014 年 5 月 5 日 至 2018 年 5 月 4 日  

新學員人數上限 每 班 收 生 人 數 上 限 為 20 人  

「能力為本」課程   是       否  

備註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。 

授課地址 1. HKCT Group Limited (ERB)  

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(再培訓) 

a) 九龍彌敦道 345 號永安九龍中心 9 樓 905-7 室及 11 樓
1101-5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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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
Unions(ERB)  

港九勞工社團聯會 (再培訓) 

a) 九龍彌敦道 771-775 號柏宜中心 5 樓 

b) 新界大埔廣福道 152-172 號大埔商業中心 4 樓 

c) 新界屯門屯喜路 2 號柏麗廣場 18 樓 1805, 1806 及 1811
室 

 
 
 

建議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1. 再 培 訓 局 宜 多 加 圖 片 在 教 材 上 ， 尤 以 設 備 的 圖 片 為 甚 ， 以 協 助 學 員

的 學 習 。  

 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2. 再 培 訓 局 應 清 晰 地 說 明 「 助 理 」 一 職 的 角 色 與 職 責 ， 界 定 其 主 要 職

務 為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， 使 培 訓 機 構 能 聘 請 合 適 的 人 員 擔 任 。  

 
適 用 於 上 述 三 個 課 程  

3. 再 培 訓 局 及 其 培 訓 機 構 應 為 需 要 補 考 的 學 員 提 供 足 夠 的 協 助 ， 以 協

助 學 員 能 順 利 通 過 補 考 。  

 

4. 再 培 訓 局 應 制 定 清 晰 的 政 策 以 監 察 各 培 訓 人 員 曾 參 與 的 專 業 發 展 活

動 及 對 一 些 在 過 去 兩 年 沒 參 與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的 人 員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

措 施 。  

 

5. 再 培 訓 局 應 提 供 一 個 溝 通 平 台，讓 培 訓 機 構 的 導 師 /負 責 撰 寫 教 材 的

教 學 人 員 可 與 再 培 訓 局 的 相 關 職 員 ， 以 及 技 術 顧 問 作 直 接 溝 通 ， 以

加 強 各 方 的 聯 繫 ， 及 能 有 效 處 理 有 關 的 意 見 或 建 議 。  

 
3.   課 程 資 料  
 

以 下 課 程 資 料 乃 由 營 辦 者 提 供 。  
 
3.1 課 程 目 標  
     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讓 學 員 對 有 關 建 築 物 及 水 務 法 例 、 屋 宇 的 供 水 種 類 、 排 水 所 用 的 材 料 及 更

改 排 水 安 裝 有 所 認 識 ， 並 能 成 為 一 專 多 能 的 技 工 。  
 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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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 學 員 認 識 不 同 種 類 的 水 喉 潔 具 及 常 見 的 問 題 和 維 修 方 法 ， 學 習 安 裝 潔 具

及 座 廁 ， 並 接 駁 有 關 潔 具 的 喉 管 ， 以 達 至 較 全 面 的 工 藝 水 平 。  

  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為 現 職 大 廈 維 修 及 裝 修 業 的 管 工 及 技 工 提 供 基 礎 電 腦 繪 圖 的 訓 練 ， 讓 他 們

能 應 用 電 腦 輔 助 繪 圖 ， 以 製 作 圖 則 。  

 
3.2 學 習 成 效  
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 認 識 水 喉 潔 具 工 作 安 全 知 識 及 操 守 、 以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及 水 務 的 法 例 ， 並

應 用 於 日 常 工 作 環 境 上 ﹔  

 認 識 屋 宇 的 供 水 種 類 及 供 排 水 所 用 的 材 料 ， 並 應 用 於 日 常 工 作 環 境 上 ﹔  

 認 識 更 改 排 水 安 裝 的 方 法 ， 並 應 用 於 日 常 工 作 環 境 上 ﹔ 及  

 使 用 基 本 工 具 及 材 料 接 駁 銅 喉 及 膠 喉 。  
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 認 識 水 喉 潔 具 工 作 安 全 知 識 及 操 守 ， 並 應 用 於 日 常 工 作 環 境 上 ﹔  

 認 識 不 同 種 類 的 水 喉 潔 具 及 常 見 的 問 題 和 維 修 方 法 ， 並 應 用 於 日 常 工 作

環 境 上 ﹔  

 安 裝 常 見 的 潔 具 及 座 廁 ﹔ 及  

 接 駁 有 關 潔 具 的 銅 喉 、 臉 盤 筷 子 喉 、 伸 縮 不 銹 鋼 軟 喉 等 。  

 
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 認 識 施 工 圖 則 的 作 用 、 製 作 和 構 圖 ﹔  

 認 識 大 樣 圖 則 的 作 用 、 製 作 和 構 圖 ﹔  

 基 本 應 用 AutoCAD電 腦 繪 圖 的 指 令 及 構 圖 的 技 巧 ﹔ 及  

 製 作 圖 則 。  

 
3.3 課 程 結 構  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 

課 題  資 歷 學 分  
(一 ) 安 全 知 識 及 操 守  -  
(二 ) 有 關 建 築 物 及 水 務 的 法 例  -  
(三 ) 認 識 屋 宇 的 供 水 種 類  - 
(四 ) 認 識 供 排 水 所 用 的 材 料  - 
(五 ) 如 何 更 改 排 水 安 裝  - 
(六 ) 實 務 練 習  - 

總 學 分 5 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 
課 題  資 歷 學 分  
(一 ) 安 全 知 識 及 操 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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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潔 具 及 座 廁 的 安 裝  
[實 務 練 習 的 表 現 作 持 續 評 估 ] 

-  

(三 )力 臣 接 駁 方 法  - 
(四 ) 不 同 種 類 的 水 喉 潔 具 的 認 識  - 
(五 ) 裝 修 中 常 見 的 問 題 和 怎 樣 維 修  - 
(六 ) 新 材 料 及 技 術 的 認 識  - 

總 學 分 5 
 
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 
課 題  資 歷 學 分  
(一 ) 圖 則 簡 介  -  
(二 ) 電 腦 繪 圖 簡 介 及 操 作 訓 練  -  

總 學 分 5 
 
3.4 畢 業 要 求  
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及 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 

 
 學 員 的 總 出 席 率 須 達 課 程 之 最 低 要 求 (80%)； 及  

 在 持 續 評 估 考 獲 及 格 分 數 (試 卷 總 分 之 70%或 以 上 )； 及  

 在 期 末 考 試 考 獲 及 格 分 數 (試 卷 總 分 之 70%或 以 上 ) 

 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 
 學 員 的 總 出 席 率 須 達 課 程 之 最 低 要 求 (80%)； 及  

 於 課 程 評 估 考 獲 整 體 合 格 分 數 ； 及  

 在 期 末 考 試 考 獲 及 格 分 數 。  

 
3.5  收 生 條 件  
 
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 現 職 裝 修 行 業 及 屋 宇 維 修 工 程 從 業 員  

 
水 喉 潔 具 工 藝 II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
 現 職 裝 修 行 業 、 屋 宇 及 大 廈 維 修 的 水 喉 從 業 員 ， 並 具 一 年 或 以 上 工 作 經

驗 ； 或  

 現 職 裝 修 行 業 、 屋 宇 及 大 廈 維 修 的 水 喉 從 業 員 ， 並 持 有 「 水 喉 潔 具 工 藝

基 礎 單 元 證 書 」 或 「 水 喉 潔 具 工 藝  I 基 礎 證 書  (兼 讀 制 )」  

 
裝 修 電 腦 繪 圖 基 礎 證 書 (兼 讀 制 ) 
 具 一 年 或 以 上 大 廈 維 修 及 裝 修 有 關 工 作 經 驗 ； 及  

 須 通 過 電 腦 操 作 能 力 測 試  

 

 
4.  重 大 修 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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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於 有 效 期 內 ， 如 營 辦 者 在 未 經 評 審 局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重 大 修 改 ， 評 審 資

格 將 會 失 效 。  
 
 
5. 資 歷 名 冊  
 
5.1 通 過 評 審 局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的 資 歷 均 可 上 載 到 資 歷 名 冊 ， 並 獲 資 歷 架 構 認

可 。 課 程 營 辦 者 或 資 歷 頒 授 機 構 如 欲 於 資 歷 名 冊 上 載 已 通 過 質 素 保 證 的 資

歷 ， 須 向 評 審 局 相 關 部 門 另 行 提 出 申 請 。  
 
5.2 學 員 在 登 記 有 效 期 內 入 讀 相 關 通 過 評 審 的 進 修 計 劃 ， 修 畢 有 關 進 修 計 劃 並

獲 得 載 於 資 歷 名 冊 的 相 關 資 歷 ， 其 資 歷 方 為 資 歷 架 構 認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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